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E化教室）
借用申請單

填單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借用教室
	□M103  □M104  □M105
	借用單位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所押證件
	□身分證或健保卡
□學生證或教職員證

	借用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起至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起止

	活動：
參與人員：□校內  M103：     人 M104：      人 M105：      人
          □校外  M103：     人 M104：      人 M105：      人  合計：      人

	       使        用        守        則
	1. 本教室以提供上課為主，M103-M105僅提供本系學士班師生使用例假日不開放借用，若不得已須於非上班時間借用時，由使用單位自行支付加班工讀費用。
2. 教室借用須於3天前提出借用登記，以便安排空調及照明使用申請；填寫申請單之前請向系辦查詢可借用時段登記。
3. 借用時間以一個月以內為原則，辦妥借用相關事宜後如有更變，請於3天前通知特教系辦公室予以註銷。
4. 使用E化教室內相關設備時，如因使用不當而導致損壞，則由該借用單位負責修理及賠償，借用負責人所押之證件請於借用次日上班時間班至特教系辦公室取回。
5. 佈置教室嚴禁使用雙面膠、漿糊、圖釘等會破壞或塗污牆壁之物品，使用後立即清理場地保持整潔，教室內物品歸回原位，並關閉門、窗、電器電源及所有相關設備；若違反以上使用規範，借用單位或團體，終止其借用權一年。
6. 借用普通教室M103、M104及M105每間需支付活動期間1名工讀生場地維護費用；相關人事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工讀生費用：______人 * ______（基本工資時薪）*_______小時 * 2.11% * ______天
（工讀時數以借用時數加2小時計）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外包垃圾處理費：______人 * 1,000 * 2.11% * ______天≒ ______________

7. 全天借用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超過下午5時費用另計，借用時間最遲需於下午9時前結束。
□ 茲同意遵守以上使用規定，以維持借用權利。
借用人簽章：                                          
社團指導教師或單位主管簽章：                              

	檢查使用後狀況：□清潔消毒環境整理完妥
                □門窗關閉                          檢核人員：               
                □電器電源關閉（空調、電扇、電燈）      日期：               
                □設備損壞                   ＿＿＿＿＿＿＿

	特教系
經辦人
	


